
厦门网络微短剧短视频的审核与备案制度

产品名称 厦门网络微短剧短视频的审核与备案制度

公司名称 厦门助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部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品牌:助游网络
型号:无
产地:福建厦门

公司地址 厦门市集美区软件园三期F03栋901-6单元

联系电话 13600957542 13600957542

产品详情

一、 微短剧的备案系统

2012年，广电总局组织建设了“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系统”。

2019年2月15日起，广电总局新增“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对重点网络影视剧相关信息报备方式
做了调整。重点网络影视剧以外的其他网络原创视听节目，备案工作仍按原有程序和管理要求在“网络
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信息备案系统”中执行。

二、 微短剧的定义

微短剧，广电总局在2020年12月8日出台的《关于网络影视剧中微短剧内容审核有关问题的通知》给出的
定义是，网络影视剧中单集时长不足10分钟的剧集作品。该定义在“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中
有弹出式提醒。

三、 重点网络微短剧

根据《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原创视听节目规划建设和管理的通知》，符合以下条
件之一的网络剧、微电影、网络电影及用于网络首发的影视类动画片、纪录片和文艺（综艺）、娱乐、
科技、财经、体育、教育等专业类视听节目，为重点网络原创视听节目：



1.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招商主推的节目；

2.拟在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网站（客户端）主页推广的节目；

3.拟优先供网站会员观看的节目；

4.投资超过500万元的网络剧或投资超过100万元的网络电影（微电影）；

5.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单位自愿备案的其他重点网络原创视听节目。

因此，符合上述条件的，单集时长不足10分钟的剧集作品，为重点网络微短剧，应当于开始制作前，由
制作机构在“重点网络影视剧信息备案系统”中，登记节目名称、题材类型、内容概要、制作预算等规
划信息。经所在地省级广播电视行政部门审核后，原则上在5个工作日内即可获得规划备案号。

而其他微短剧则由视频播出平台进行备案，视频平台须先对内容进行自审，然后在“网络视听节目信息
备案系统”中进行备案，取得上线登记号后方可播出

值得注意的是，实践中，（1）影视专业人员及zhiming公众人物创作上传的剧情短视频视同机构创作的
网络微短剧进行审核管理； （2）网友个人制作、上传的单集时长在3分钟以内的网络微短剧（剧情短视
频），由视频平台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平台自行编号登记播出，每月再由视频平台汇总审核节目信
息后进行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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